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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 

将政办规〔2024〕4 号 

 

 

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

将乐县促进 2024 年一季度房地产业建筑业 

“开门红”“开门稳”若干措施的通知 
 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： 

《将乐县关于促进 2024 年一季度房地产业建筑业“开门红”

“开门稳”若干措施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  

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4 年 2 月 1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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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乐县关于促进 2024 年一季度房地产业建筑业
“开门红”“开门稳”若干措施 

   

  为持续推进我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，确保一季度建筑业实

现“开门红”“开门稳”，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，根

据上级相关政策及我县《关于做好 2024 年一季度经济社会“开门

红”“开门稳”若干措施》（将政办规〔2024〕1 号）等精神，结

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以下措施。 

  一、激发房地产消费活力 

  1.鼓励三孩家庭购房。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

月 31 日，对我县以来符合政策生育（2021 年三孩政策施行后）

户籍地在将乐的三孩家庭，购买县城区内新建成套商品住房（不

含二手房）且商品住房买卖合同价高于 50 万元/套的（含 50 万元

/套），在享受现有优惠政策的基础上，另给予最高不超过 5 万元/

套的购房补贴。其中，商品住房买卖合同价 50 万元～65 万元（不

含 65 万元）给予 3 万元/套的购房补贴,商品住房买卖合同价 65

万元～80 万元（不含 80 万元）给予 4 万元/套的购房补贴，商品

住房买卖合同价 80 万元（含 80 万元）以上给予 5 万元/套的购房

补贴，补贴时间以网签备案时间为准。 

  2.促进住宅小区停车位销售。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至 6 月

30 日，购买县城区新建商品住宅小区停车位、车库（不包含二手

车位、车库），单个车位售价在 6 万元以内的（含 6 万元）给予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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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，按每个车位售价的 5％进行补贴；单个车位（车库）售价高

于 6 万元的，不予补贴，补贴时间以网签备案时间为准。 

  3.鼓励辖区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展春节房屋交易促销活动。通

过“线上和线下”方式加大相关购房补贴政策宣传，并引导房地

产企业通过折扣、特价房、团购特惠、送车位抵扣券以及购房补

贴叠加等方式，吸引刚需和改善购房人群，进一步释放房地产消

费潜力。 

  二、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

  4.落实建筑业奖励政策。持续落实《将乐县促进建筑业高质

量发展八条措施》（将政办〔2022〕5 号），引导县属建筑企业资

质晋升，提升市场公投竞争力。积极推动县开发区民营投资及新

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选用本地建筑企业，推动本地建筑业健康发展。 

  5.实施“一企一策”精准扶持。进一步加大对我县有实力的

建筑企业实施“一企一策”扶持政策，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，

并从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分值服务企业进一步提高企业信用排名，

提升企业公投市场竞争力，积极拓展外地市场。 

  6.积极推行“评定分离”。在全县范围内稳步提高房屋建筑、

市政公开招标项目采用“评定分离”比重，鼓励水利和交通项目

推行“评定分离”招标模式，进一步促进属地建筑企业良性健康

发展。 

  三、加大项目建设力度 

  7.加快推动项目前期工作。持续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，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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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争取国债、地方政府专项债、中央和省预算内投资等各类资金

支持，保障项目前期。 

  8.全面提速城市重点项目开发建设。实行“一项目一专班”

制度，确保工程进度、质量，多形式、多途径全力加快建设进度，

鼓励施工企业采取有力措施在节后科学安排，提前复工复产。 

  本措施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。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。 
 

将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1 日印发


